
在 2004-2005 年度至 2006-2007 年度 (截至 2007 年 5 月 31 日 )期間  

主要官員出席事務委員會會議的情況   

 
 

主要官員的出席情況  
事務委員會  會期  

(a) 會議  

總數 * 

(b) 討論事項
總數 # (c) 出席會議的

次數 (%)  
(d) 參與討論的事
項數目 (%) 

2004-2005 12 26 2 (16.67%) 2 (7.69%) 

2005-2006 14 30 3 (21.43%) 3 (10%) 

司法及法律  

2006-2007 9 21 1 (11.11%) 1 (4.76%) 

2004-2005 10 24 3 (30%) 4 (16.67%) 

2005-2006 8 20 4 (50%) 4 (20%) 

工商  

2006-2007 7 17 2 (28.57%) 3 (17.65%) 

2004-2005 14 27 14 (100%) 24 (88.89%) 

2005-2006 16 24 15 (93.75%) 23 (95.83%) 

政制  

2006-2007 7 14 7 (100%) 11 (78.57%) 

2004-2005 16 32 11 (68.75%) 17 (53.13%) 

2005-2006 18 32 9 (50%) 11 (34.38%) 

經濟  

2006-2007 8 17 4 (50%) 7 (41.18%) 

2004-2005 20 34 8 (40%) 13 (38.24%) 

2005-2006 13 25 3 (23.08%) 4 (16%) 

教育  

2006-2007 11 17 3 (27.27%) 3 (17.65%) 

2004-2005 14 28 4 (28.57%) 6 (21.43%) 

2005-2006 12 26 2 (16.67%) 2 (7.69%) 

環境  

2006-2007 11 22 3 (27.27%) 3 (13.64%) 

 

* 包括政府當局須出席的例會及特別會議。  

# 不包括 "通過會議紀要 "、 "自上次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 "、 "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 "及
其他無須政府當局出席討論的議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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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官員的出席情況  
事務委員會  會期  

(a) 會議  

總數 * 

(b) 討論事項
總數 # (c) 出席會議的

次數 (%) 
(d) 參與討論的事
項數目 (%) 

2004-2005 12 32 10 (83.33%) 12 (37.5%) 

2005-2006 13 27 8 (61.54%) 9 (33.33%) 

財經  

2006-2007 12 20 4 (33.33%) 4 (20%) 

2004-2005 18 39 7 (38.89%) 8 (20.51%) 

2005-2006 25  48  3 (12%) 4 (8.33%) 

食物安全及環

境生  

2006-2007 11 20 2 (18.18%) 2 (10%) 

2004-2005 16 37 4 (25%) 6 (16.22%) 

2005-2006 18 29 2 (11.11%) 2 (6.9%) 

生  

2006-2007 11 25 1 (9.09%) 1 (4%) 

2004-2005 15 28  5 (33.33%) 6 (21.43%) 

2005-2006 12 24  4 (33.33%) 4 (16.67%) 

民政  

2006-2007 9 19  1 (11.11%) 1 (5.26%) 

2004-2005 12 19 7 (58.33%) 7 (36.84%) 

2005-2006 16 26 7 (43.75%) 8 (30.77%) 

房屋  

2006-2007 9 18 3 (33.33%) 3 (16.67%) 

2004-2005 12 34 4 (33.33%) 6 (17.65%) 

2005-2006 16 31 1 (6.25%) 1 (3.23%) 

資訊科技及廣

播  

2006-2007 11 24 2 (18.18%) 2 (8.33%) 

 

* 包括政府當局須出席的例會及特別會議。  

# 不包括 "通過會議紀要 "、 "自上次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 "、 "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 "及
其他無須政府當局出席討論的議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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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官員的出席情況  
事務委員會  會期  

(a) 會議  

總數 * 

(b) 討論事項
總數 # (c) 出席會議的

次數 (%) 
(d) 參與討論的事
項數目 (%) 

2004-2005 10 22 4 (40%) 6 (27.27%) 

2005-2006 12 24 1 (8.33%) 2 (8.33%) 

人力  

2006-2007 7 19 1 (14.29%) 2 (10.53%) 

2004-2005 16 27 8 (50%) 10 (37.04%) 

2005-2006 18 29 4 (22.22%) 6 (20.69%) 

規劃地政及工

程  

2006-2007 13 22 8 (61.54%) 9 (40.91%) 

2004-2005 8 15 8 (100%) 13 (86.67%) 

2005-2006 11 22 10 (90.91%) 19 (86.36%) 

公務員及資助

機構員工  

2006-2007 8 20 8 (100%) 18 (90%) 

2004-2005 15 31 7 (46.67%) 8 (25.81%) 

2005-2006 15 31 7 (46.67%) 8 (25.81%) 

保安  

2006-2007 8 19 1 (12.5%) 1 (5.26%) 

2004-2005 17 39 4 (23.53%) 4 (10.26%) 

2005-2006 16 30 9 (56.25%) 9 (30%) 

交通  

2006-2007 10 24 1 (10%) 1 (4.17%) 

2004-2005 14 25 2 (14.29%) 2 (8%) 

2005-2006 18 27 1 (5.56%)  1 (3.7%) 

福利  

2006-2007 9 19 2 (22.22%) 2 (10.53%) 

總計  693 1381 259 (37.37%) 348 (25.2%) 

 

* 包括政府當局須出席的例會及特別會議。  

# 不包括 "通過會議紀要 "、 "自上次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 "、 "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 "及
其他無須政府當局出席討論的議程項目。  

 



 

 

有關主要官員出席立法會委員會會議的事宜的時序表  

 
日期  事宜  

2002 年 6 月 6 日  人事編制委員會通過由 2002 年 7 月 1 日起，開設有關主要官
員的職位。政府向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提交的文件提及政策局

局長其中一項職責是“出席立法會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及事務

委員會會議，參與重要政策事項的討論”。 
 

2002 年 6 月 14 日  在財務委員會的會議上，政制事務局局長表示，主要官員除出
席立法會全體會議外，亦會出席與重要政策事項有關的委員會

會議。主要官員會因而出席更多立法會的會議，因為他們其中

一項主要職責是爭取立法會支持政府的政策／法例，而出席有

關的委員會會議對達致這個目標尤其重要。  
 

2002 年 10 月 18 日  在內務委員會會議上，工務小組委員會主席對於只有常任秘書
長出席 2002年 10月 16日工務小組委員會的會議表示不滿。部份
議員對此亦表示不滿，有議員指出，政府當局把主要官員問責

制建議提交立法會審議時，曾解釋主要官員的角色及職責包括

出席立法會及其轄下委員會的會議。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會向

政務司司長轉述議員的意見。  
 

2002 年 10 月 25 日  內務委員會主席報與政務司司長會面的情況時告知議員，政
務司司長表示各政策局局長會出席議程項目涉及尖銳或複雜

政策事宜的事務委員會或其他委員會會議。政府當局所持的原

則是，會派遣對有關問題掌握得最好的人員出席會議。  

 

2002 年 11 月 1 日  內務委員會主席匯報與政務司司長會面的情況時表示，政務司
司長重申，政策局局長是否出席事務委員會或其他委員會會

議，視乎所涉及的議程項目而定。政府當局所持的原則是，當

局會安排最適當的官員出席會議，而他們往往是常任秘書長。

政務司司長亦強調，不論誰人出席會議，均可代表香港特別行

政區政府，並且負全責。  
 

2002 年 11 月 13 日  工務小組委員會主席於 2002 年 10 月 31 日向工務小組委員會
委員發出問卷，就官員出席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的有關安排徵

詢委員意見。問卷提出下列兩個方案，供委員考慮：  

(a) 作為標準安排，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和房屋及規劃地政
局局長均應出席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回應關乎一般政策

事宜的提問；及  

(b)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和房屋及規劃地政局的常任秘書長應出
席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以此作為標準安排，而兩位局長

則應視乎需要出席會議。  
 
在工務小組委員會 2002 年 11 月 13 日的會議上，委員察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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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委員支持上述列出的 (a)方案，而工務小組委員會主席亦於
2002 年 11 月 9 日分別致函兩位局長，向他們轉達大多數委員
的意見。兩位局長在 2002 年 11 月 12 日的回覆中重申主要官
員會出席立法會全體會議，而代表政府出席小組委員會及事務

委員會會議的人選，則會視乎所討論的議題而定，不論政府代

表的職級為何，有關的主要官員會對其政策範疇內的一切事宜

負上全責。  
 
經討論後，委員決定由小組委員會再去信兩位局長 (2002 年 11
月 15 日 )，闡明工務小組委員會的決定，同時向財委會匯報此
事。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和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分別在 2002
年 11 月 26 日及 27 日覆函重申政府當局的立場，並認為一般
政策事宜屬於事務委員會的職權範圍，而在工務小組委員會討

論的政策事宜，都是關乎現行政策的應用，並不涉及制訂或修

訂政策。  
 

2002 年 12 月 6 日  財務委員會討論官員出席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一事，並作出如
下決定：  

(a)  除就個別議程項目獲委派出席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的官員
外，房屋規劃及地政局和環境運輸及工務局的有關常任秘

書長應出席工務小組委員會的會議，以作為標準安排。  

(b)  若主席同意委員的要求，或在主席認為適當時，房屋及規
劃地政局局長及／或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應獲邀請出席

工務小組委員會的會議。工務小組委員會秘書會就此知會

政府當局。  

(c)  儘管作出 (b)項的安排，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和環境運輸
及工務局局長應主動出席工務小組委員會的會議，討論重

要、具爭議性或突發的事項。  

(d)  在有需要及適當的情況下，相同的原則亦應適用於官員出
席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的安排。  

 
 



有關政府當局向立法會事務委員會提供文件的協議期限的事宜的時序表  
 
 

日期  事宜  

2002 年 1 月 18 日  議事規則委員會就 "推行措施改善立法及財務建議審議機制的
跟進事宜 "向內務委員會提交文件。議員通過議事規則委員會
以下建議：  

(a) 若事務委員會在舉行會議至少 3星期前就列入議程的事項
作出索取文件的通知，政府當局須在事務委員會舉行有關

會議至少 5整天前提供文件；  

(b) 若有關事項涉及的建議必須在短時間內進行審議 (例如緊
急的財務建議 )，又或當局在接近最後階段才發現有需要徵
詢事務委員會的意見，政府當局須在事務委員會舉行有關

會議至少兩整天前提供文件；  

(c) 對於事務委員會在舉行會議少於 3 星期前作出通知索取文
件的事項、若干在獲得行政會議批准前不得披露的政策措

施，以及一些涉及敏感商業資料的事宜，政府當局須設法

盡快提供文件；  

(d) 若到最後限期仍未接獲政府當局的文件，事務委員會主席
會決定應否從議程中刪去有關項目；  

(e) 有關安排由 2002年 3月 1日起實施；及  

(f) 若提供文件的最後限期是公眾假日前一天，當局須盡可能
安排在限期當天上午 11 時或之前將文件送抵秘書處，以便
可即日派發給議員。  

 
內務委員會主席其後致函政務司司長，告知內務委員會的有關

決定。  
 

2002 年 2 月 7 日  政務司司長覆函內務委員會主席，承諾會致力根據所協議期

限，準時向各事務委員會提交文件。  
 

2004 年 11 月 5 日  內務委員會就王國興議員提出，有關政府向委員會會議提供討

論文件期限一事作出討論。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她會要求政

務司司長提醒各政策局：  

(a) 須遵守提供文件的協定限期；  

(b) 須依期提供文件的中英文本；及  

(c) 出席委員會會議的機構，若由政府當局統籌其出席會議的
事宜，應在會議前盡早提供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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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事宜  

2004 年 11 月 19 日  立法會秘書處就 2003至 2004年度會期內政府當局未有遵守協
定限期提供事務委員會會議文件的情況，向內務委員會提交統

計數字。就在舉行會議 3星期前作出通知的議程項目而言，約
有三分二的文件 (66%的英文版文件及 68%的中文版文件 )並無
按照協定限期提交。至於必須在短時間內審議有關建議的議程

項目，約有三分二 (64%)的英文版文件及約有五分四 (79%)的中
文版文件，並無按照協定限期提交。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她會向政務司司長提供有關的統計數

字，及強烈要求政府當局遵守提交事務委員會會議文件的協定

限期。  
 

2004 年 11 月 26 日  內務委員會主席告知議員，政務司司長表示，有些政策局指出，
有時未能按協定限期提交文件，是因為它們希望將有關最新發

展的資料加入文件內。他已向同事強調，依期提交文件至為重

要，而有關最新情況的資料可在會議上作口頭報告。政務司司

長又表示，政府當局日後會盡力遵守限期。  
 
內務委員會經表決後，同意在政府當局未有依期提交文件的情

況下：  

(a) 事務委員會主席若希望將有關項目從議程中刪除，應諮詢
事務委員會；及  

(b) 若主席決定將該項目保留在議程內，他應在會議上就討論
或是刪除有關項目一事諮詢事務委員會，並讓委員有時間

就此事進行簡短討論。  
 
內務委員會主席其後告知政務司司長有關的決定。政務司司長

承諾會提醒各政策局遵守提供文件的協定限期。  
 

 


